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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院在研究及教學上，向來受到國內、外的法學界肯定。其中甚具特

色的是，運用本校豐富的藏書及司法檔案所建構、以臺灣為觀察主軸的臺

灣法律史，而在推動此研究領域的過程中，扮演關鍵性角色的是王泰升教

授。王教授著作等身，已出版數本有嚴謹論據的華文專書，在英語世界發

表不少關於臺灣法律發展史的權威論著，亦曾以日文出版專書，所著《台

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是臺灣法學界罕見之同時以三種語言出版的專書。

在國際上，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於 2013 年頒予傑出校友終身成就獎，

係臺灣曾留學美國之法學者獲此等殊榮的第一人。在國內，曾獲國科會三

次傑出研究獎，以及教育部學術獎。現為法律學院的臺大講座教授，其研

究成果可摘要如下。  

一、以「因多源而多元」表述臺灣的法律發展史。王教授於 1997 年，以

《台灣法律史的建立》一書，宣告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的誕生，進行以臺灣

一地曾經存在過的法制，以及其上人民的法律生活經驗為探討對象的歷史



論述。2001 年在為此所出版的第一本教科書－《台灣法律史概論》－指出，

臺灣法的組成元素，除源自本地的原住民法之外，尚在不同的年代裡，納

入源自境外的數個法律體系或法律文明，包括傳統及近代的中國法、近代

的日本法，以及前近代、近代和當代的西方法。其相互交織、融合，展現

了臺灣法的「多源」性格，並因而形塑當今臺灣法社會的「多元」內涵。  

二、臺灣的法律現代化/西方化始自日治時期。按近代西方法先被明治日本

所接受，再因明治日本於 1895 年領有臺灣，而將源自近代西方的現代型

法制首次帶入臺灣。在動機上，日本帝國基於同化政策，逐步將大多數日

本現代型法律施行於臺灣，並透過廉潔的法院有效執行之，以致在結果上，

臺灣人已相當程度接觸甚或熟悉了現代式法律生活，尤以民事法為然，但

一般人僅僅能繼受經殖民統治者篩選過的現代法制，且對現代法的基本理

念尚未普遍知悉。在當今臺灣的法社會生活中，猶可窺見來自日治時期法

律現代化的遺緒。例如俗稱「二胎房貸」中所謂「第二順位」的「胎權」，

來自日本統治下 1905 年將清治臺灣的胎借，改造為具有相當於現代抵押

權的一種民事上權利。長期盛行於臺灣社會、今已被納入民法物權編的最

高限額抵押，亦是日治時期的 1900 年代由日本的銀行所帶進者。印鑑的

使用、以「坪」計算建物面積等等，也都是源自日治時期。  

三、臺灣因歷史的巧合而實現自由民主憲政。臺灣人民於日治時期首度接

觸固有文化所無的近代西方立憲主義體制，雖日本統治階層並無誠意落實



該體制，但一部分在野、在臺灣屬於多數族群的臺灣人知識菁英，以之爭

取自由以對抗日本人的國家、爭取民主以求與聞國政。戰後的臺灣，施行

一部本於自由民主憲政主義而制定的憲法，但以少數國民黨外省政治菁英

為核心的統治當局，卻以非常時期為由，凍結該憲法上有關自由民主之規

定的效力。然國民黨統治後期，學界有愈來愈多倡導自由民主憲政者，以

本省人為主的在野勢力亦以自由對抗國民黨的國家、以民主要求參與國政，

國民黨則為了透過選舉以增強統治正當性，而引進本省人政治菁英，終至

由李登輝掌權。於 1990 年代，某些過去反自由民主的國民黨外省政治菁

英也需要自由來對抗不再由其掌握的國家，以及靠著民主來爭取過去垂手

可得的政治職位，大法官亦在已無政治強人的情形下積極扮演憲政主義代

言人角色。迨 2000 年，國民黨失去中央執政權後，全黨皆需要自由以對

抗民進黨的國家、需要民主以維繫既有的選舉上優勢，民進黨則在執政後

不可自毀原本的自由民主主張。由於各方皆標榜自由民主，而形塑出自由

民主憲政國家的外觀；惟法律文化之創新不易，自由民主的理念仍有待深

化。 

四、戰後四個世代法學者形塑出當今臺灣法學內涵。臺灣的法學者社群於

戰後之初承襲兩源，形成第一代法學者。當中占多數的是外省族群法學者，

其橫向移植了中國清末至民國時代的法學經驗，占少數的是縱向承續日治

臺灣的本省人族群法學者，且兩者均熟悉以法釋義學為主的戰前日本版歐



陸法學。引進戰後歐日法學的第二代法學者，以屬本省人族群者居多數。

其中任職法學界者闡釋戰後原版或日本版的歐陸法學，並大量引介戰後德

日自由民主法制及法學；任職法律實務界者，則藉歐陸法學建構中華民國

法釋義。法學研究典範多元的第三代法學者，以打造自由民主的臺灣法制

為目標，留學德日等國者持續運用歐陸法系的法釋義學，進行本國法的解

釋適用，留學美英等國者則傾向於參考英美法系而提供另一種規範上選擇，

或以法實證的方法探究臺灣在地的法律生活經驗。面對新一波全球化浪潮

的第四代法學者，或繼續將汲取自歐美日等國的法學知識運用於本國的司

法及立法上，或試圖將本國的法學業績和法律實踐經驗帶到國際學界。於

今第一代的人數已相當少，第二代通常扮演監督後進者的角色，活躍中的

法學研究者則大多數屬於第三代與第四代法學者。  

五、倡議具有歷史思維的法學。以「從法條到法社會」分析架構，說明政

治菁英所為的「法律條文」、法學者所為的「法學理論」、法律專業社群

或執法官員所為的「個案法律解釋適用」、一般人民所為的「法律生活」

等四者間各種互動關係。按所謂「法社會」乃法條經由法學理論、司法或

行政上個案處置等加以規範/指引的結果。另一方面，亦可能因社會上確有

需求，而在司法或行政上被接受，再獲得學說的支持，最後成為法條。從

民主國家的法律應回應人民需求而言，這是一種值得肯定的模式。其實「司

法或行政上對個案適用法律」時，也應該回應社會需求，而「法學理論」



同樣不宜孤立於社會需求之外。換言之，依歷史考察的研究取徑，所探知

的當今社會需求，應成為立法上、司法或行政上、法學上進行各項活動或

提出主張時，必須加以考量的因素。  

六、原住民族向來被外來政權視為特殊人群。作為第一個外來政權的荷蘭

當局，係將原住民視為西歐封建制度下具有服從、受保護之關係的屬民，

漢人則僅是居留者。緊接而來的鄭氏治權本於漢族優越觀，反而視在台漢

人為「民」，原住民為「番」，原住民族倒成為特殊人群。來自中國的清

朝沿襲之，版圖內漢人與熟番須有所隔離，版圖外的生番則根本不予治理。

被認為文化特殊（較低落）的熟番在 212 年的清治下，流失土地並遭嚴重

的漢化，僅未被清朝統治的生番得免於此。日本統治後，在台漢人與平埔

族於法律上合稱為「本島人」，即社會上的臺灣人，使平埔族不再被當作

「特殊」，但也意味喪失了族群主體性。被稱為「蕃人」或「高砂族」的

生番成為日本當局眼中的特殊族群，並將其地劃為一般行政區域以外的蕃

地；具特殊性的蕃地面積漸少，且僅在蕃地中劃出少部分讓其居住及活動。

戰後國民黨政權基本上延續日治時期作法，且基於中國國族主義，而強調

應消除高山族原住民在身分上或各類活動上的特殊性。直到 1990 年代原

住民族的主體意識抬頭且入憲，其要求自治，正是擬將特殊性予以常態化，

在承認原、漢差異的前提下，主張其個性應受尊重。2000 年代起已有不少

顧及原住民族特有法律觀的立法，但執行上仍有落差，至於在司法上，晚



近也開始顧及原住民的差異性。於今國家法應基於原住民族自主的選擇，

以習慣法或習慣立法等方式接納其法律傳統，這樣的法治對其才有實質的

意義。 

七、日治下臺灣人民首次接觸現代國籍，並視之為謀求利益的工具。來自

近代西方的國籍觀念，首次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傳入臺灣。原抱持天朝及

華夷概念的臺灣人，在日本統治下，前往中國時，因擁有領事裁判權而不

受中國待遇較差的司法所管轄，其在中國的司法案件於日治中期後，還可

經上訴而受臺灣法院管轄，一再感受到日本國籍的存在。且不滿殖民統治

的臺灣人到了中國，仍因具日本國籍，而難逃臺灣總督府的監控。事實上

在中臺灣人經常本於國籍而要求日本國保護，從而日本國亦本於國籍要求

臺灣人盡忠誠義務。不過也有在中臺灣人基於利益考量，而將日本籍轉換

為中國籍。日治時期未曾到中國的臺灣人，還是有機會在臺灣遇到語言文

化相同、但具有清國或中華民國國籍的華僑，他們在法律等各方面受到與

臺灣人不同的待遇。華僑在臺灣的社會地位不高，故臺灣人大體上不認為

擁有中華民國/中國國籍是件值得追求的事。然而日本視臺灣人如同二等公

民，使得臺灣人難以打從心裡認同、熱愛法律上所屬的這個國家，故大多

仍對日本國籍抱持功利性的態度。沒有「自己的國家」的臺灣人，誠不易

對其國籍存在著「忠誠」這種情感面向的認知。  



八、從「內地延長」到「自主繼受」的臺灣法律現代化歷程。作為日本殖

民地的臺灣，關於法律現代化的方式及程度，係被置於「內地延長」的框

架內，只能擁有存在於日本內地、原為日本制定的現代法制，且日本所擁

有的還不一定願意給予（延長至）臺灣。日治末期僅達到內外地行政一元

化，但戰後初期臺灣與新的內地，亦即中國內地，已不但行政，連立法、

司法都一元化了，此意味著存在於中國內地、原為中國所制定的現代法制，

已全部施行於臺灣，故可謂「內地延長」的「再延長」。不過，相當欠缺

現代性的民國時代中國法律文化，也一併從中國內地延長到臺灣了。1949

年年底臺灣出現一個事實上國家，其後在形式上存在一個「自主」的法秩

序。蔣中正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將原本為中國內地而制定的中華民國法制，

繼受為其在臺灣營運中這個國家的法制。但是臺灣政府事實上不能統治中

國內地，故逐漸不理會法制上領土還包括大陸地區的宣稱，而進行各種法

律修改，其極致就是在沒有「大陸地區」人民參與下，進行修憲、選中央

民代乃至國家元首，此稱為「去內地化」，惟受限於國際政治，尚未修改

法制上的領土宣稱。其實 1949 年後臺灣政府所施行的中華民國法制，已

隨著臺灣本身政經社文的變遷而更新，包括憲法從三個國會到單一國會，

以及總統從原本的虛位制變成有權無責制，凡此可謂為「臺灣化」，使得

今之中華民國法實質上等同於臺灣法。這樣的臺灣化，係透過繼受美、日、



德等國的法制或學說，而進行臺灣法律及法學的改造，形塑出當今臺灣的

現代法制內涵。  

九、日治臺灣司法正義觀已有部分轉型。「現代」的司法裁判相較於「傳

統」的斷罪聽訟，存在著判調分立、審辯分立、審檢辯分立，以及行政司

法分立等司法正義觀上的差異，但兩者在日治臺灣國家法上卻不時相互交

織。在研究上，以日治時期台北地方法院數萬份民刑事判決所載個案資料

（年代、案由、當事人特質〔性別、法律上屬性、住所地〕、訴訟代理人

特質、訴訟結果等），當作變數而為編碼，再藉由上述變數交叉分析的結

果，探究人們司法正義觀可能發生的轉變。可以發現：日治時期臺灣人的

司法正義觀，大體上已開始從傳統轉向現代，但轉型的程度可能因社經階

層、地域、性別等而不同，且處處均可見傳統司法正義觀的遺緒。  

 


